
九江学院艺术教育中心美育工作规章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为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美育工作，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教育部关于

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美育规章制度。

第二章 美育教师管理

第一条 教师资格

美育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和专业知识、技能，新聘美

育教师原则上应为艺术专业毕业或具有相关专业背景。

第二条 教师职责

认真履行教学职责，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高质量完成

美育课程教学任务，注重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

积极参与美育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材编写等工作，不断优化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美育实践活动，如艺术社团、艺术展演、艺术

比赛等，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和特长。



参与学校美育工作的组织、管理和评价，协助开展美育活动的策

划和实施，为学校美育工作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

第三条 教师培训与发展

学校定期组织美育教师参加各类培训活动，包括专业技能培训、

教学方法培训、教育理念培训等，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鼓励美育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艺术实践和研修活动，拓宽艺术视

野，了解国内外美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

支持美育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为教师提供必要的

研究经费和创作条件，鼓励教师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艺术作品。

第四条 教师考核与评价

建立科学合理的美育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考核内容包括教学工作、

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践活动指导、学术研究成果等方面。

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绩效分配、评优评先的

重要依据，对表现优秀的美育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

教师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三章 美育课程规范

第五条 课程设置

美育课程为选修课，课程体系包括自然美育、人文艺术美育、生



活美育，大学生艺术社团课程涵盖音乐、美术、书法、舞蹈、影视、

设计等多个艺术领域，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

养。

第六条 教学内容

美育课程教学内容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

教学内容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系统的艺术理论知识讲

解，又有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安排，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和创新

思维。

根据学科发展和学生需求，及时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引入新的

艺术观念、艺术形式和艺术技术，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吸引力。

第七条 教学方法

美育课程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

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平台、虚拟

现实技术等，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

组织学生开展艺术考察、艺术采风、艺术创作等实践活动，让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艺术的魅力，提高艺术素养。

第八条 课程考核



美育课程考核应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

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

考核方式应多样化，包括平时成绩、作业成绩、考试成绩、实践

成绩等，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要求合理确定各部分成绩的权重。

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标准，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准确，

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艺术素养。

第四章 美育第二课堂活动

第九条 活动组织与管理

各学院设立美育第二课堂活动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学院美育活

动的组织实施和学生参与情况的统计与评价。

美育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教学相结合，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第十条 活动内容与形式

美育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包括艺术讲座、艺术展览、艺

术演出、艺术比赛、艺术社团活动、艺术实践活动等。

艺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学者来校讲学，传播艺术知识

和文化理念，拓宽学生艺术视野。

艺术展览展示学生艺术作品和优秀艺术成果，为学生提供展示平

台，激发学生艺术创作热情。

艺术演出组织学生艺术团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活动，提高学生艺术



表演水平和综合素质。

艺术比赛举办各类艺术比赛，如绘画比赛、书法比赛、歌唱比赛、

舞蹈比赛等，激发学生艺术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

艺术社团活动支持学生组建各类艺术社团，如音乐社团、美术社

团、书法社团、舞蹈社团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

艺术兴趣和特长。

艺术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艺术实践活动，如艺术采风、艺

术调研、艺术志愿服务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

化内涵。

第十一条 活动参与

全体学生应积极参加美育第二课堂活动，每学期至少参加 2次美

育活动，活动参与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在美育

活动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担任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和志愿者，

提高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十二条 活动评价

建立美育第二课堂活动评价机制，对活动的组织效果、活动内容、

学生参与情况等进行评价，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活动质量。对在

美育第二课堂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和社团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发学

生参与美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五章 美育活动资金保障

第十三条 经费来源

学校设立美育专项经费，纳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确保美育工作

的正常开展。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

拓宽美育经费来源渠道。

第十四条 经费管理与监督

美育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或

挤占。建立健全美育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和审

计，确保经费使用合理、规范、透明。定期对美育经费的使用情况进

行绩效评估，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第十五条 资源保障

加强美育教学设施和场馆建设，配备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器材，为

美育教学和活动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整合校内、校外美育资源，与

社会文化艺术机构、文艺团体等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艺术资源，丰富

美育活动内容和形式。

第六章 附则

本规章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艺术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2024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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